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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公司控股子公司

与关联人文俊、李桂华、吴霞、万凯、万志刚、李云签署了《租赁合同》，合同

有效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截至目前，合同履行情况良好。

公司控股子公司拟继续履行上述《租赁合同》，预计 2026 年到 2028 年公司控股

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就该《租赁合同》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42.68 万

元，主要为向关联人租入办公场地。2025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7.56 万元。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 4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吴敏先生、万志坚先生、万凯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2026 年-202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2028

年预计金额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2025 年

度发生

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2028

年预计金额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已发生

金额

2025 年

度发生

金额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文俊 租赁房产

参照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196.11 16.34 65.37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李桂华 租赁房产

参照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28.08 2.34 9.36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吴霞 租赁房产

参照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50.94 4.25 16.98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万凯、万志

刚
租赁房产

参照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47.34 3.95 15.78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李云 租赁房产

参照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120.21 10.02 40.07

合计 442.68 36.89 147.56

注：除上述公司向关联方租入资产外，公司亦存在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

的其他关联自然人在公司或子公司任职并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及考核的相关制度

的规定领取薪酬的情况。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2025年度

发生金额

2025年度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文俊 租赁房产 65.37 65.37 16.15% 0 不适用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李桂华 租赁房产 9.36 9.36 2.31% 0 不适用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吴霞 租赁房产 16.98 16.98 4.20% 0 不适用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万凯、万志

刚
租赁房产 15.78 15.78 3.90% 0 不适用

向关联方租入资

产
李云 租赁房产 40.07 40.07 9.90% 0 不适用

合计 147.56 147.56 36.46% 0 不适用

注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注2：上表中房屋租赁金额系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核算，依据公司报告期内房

屋租赁合同进行确认、计量和列报；



注3：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注4：此外，公司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关联自然人均根据公司薪

酬管理的相关制度及考核结果自公司或子公司领取2025年度薪酬。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与关联关系

（一）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文俊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敏的配偶，持有“云中城”B座 2401-2404

室的房屋产权。

（2）李桂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吴杰的配偶，持有“云中城”

B座 2405 室的房屋产权。

（3）吴霞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敏的妹妹，持有“云中城”B座 2406 室的

房屋产权。

（4）万凯为本公司董事、万志刚为公司董事万凯的兄弟，二人共同持有“云

中城”B座 2407 室的房屋产权。

（5）李云为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万志坚的配偶，持有“云中城”B 座

2408-2410 室的房屋产权。

上述交易对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5 条规定的

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自然人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

公允的原则，向上述关联人租赁房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人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平等协商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于2024年1月1日就相关租赁事项签署了《租赁合同》，



合同有效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该合同已执行2年，公司拟与上述关联人于2026年至2029年继续履行上述合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15 条“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

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

露义务”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方 出租方 坐落
租赁面积

（㎡）

每月租金

（元）
租赁期限

租赁用

途

公司子公

司
文俊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

道 3399 号“云中城”B座

2401 室、2402 室、2403 室、

2404 室

907.90 54,474.00 2024.01.01-2029.12.31 办公

公司子公

司
李桂华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

道 3399 号“云中城”B座

2405 室

130.05 7,803.00 2024.01.01-2029.12.31 办公

公司子公

司
吴霞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

道 3399 号“云中城”B座

2406 室

235.83 14,149.80 2024.01.01-2029.12.31 办公

公司子公

司
万凯、万志刚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

道 3399 号“云中城”B座

2407 室

219.15 13,149.00 2024.01.01-2029.12.31 办公

公司子公

司
李云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

道 3399 号“云中城”B座

2408 室、2409 室、2410 室

556.53 33,391.80 2024.01.01-2029.12.31 办公

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

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日常业

务经营是必要的。

2、上述关联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因

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委员

万凯先生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2026年-202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合理，同意公司实施交易事项。

（二）独立董事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定

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吴敏先生、万志

坚先生、万凯先生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认为：2026年-202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计事项属于公司必要的日常经营活动事项，预计的关联交易额度符合公司正常

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没有不利影响；关联交易遵

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三瑞智能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

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保荐人对三瑞智能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

5、《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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